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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部分：通則





1.	本章所述程序，乃有關投訴違反或不遵守將由選舉管理委員會制定的《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選管會(選舉程序)規例�)及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發出的本指引(�指引�)所載的指引。〔參閱《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1997年第129號條例)(�選管會條例�)第6及第7條。〕





2.	選管會將會發出的指引，是經過公眾諮詢和將公眾意見詳加考慮後才出版的。市民可於任何時間就該等指引向選管會提出任何建議改善，修訂或更改。鑑於為將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作出所有必需的安排時間緊迫，當選管會在編訂適用於換屆選舉的指引時，只會也只能夠考慮在指引諮詢期內向選管會提出的意見。選管會非常歡迎及會小心考慮這些提議，但不會將這些提議當作有關指引的投訴。本章所載乃是投訴違反或不遵守指引及《選管會(選舉程序)規例》或其精神的程序。這些指引及規例是為確保選舉得以誠實、公平及公開地進行。


3.	任何對於刑事，非法或舞弊行為的投訴可直接向有關當局提出，如警方或廉政公署。對於提出和處理此等投訴的程序將會由有關當局處理，而不會在此章闡述。





第二部分：投訴渠道





4.	選管會乃根據選管會條例成立的一個獨立的、非政治性和中立的組織，以處理所有有關選舉進行的事宜。為了處理投訴，選管會成立了一個投訴處理會，成員包括三位委員及一位區域法院法官。





5.	有關違反或不遵守《選管會(選舉程序)規例》或指引，或有關選舉事宜的投訴，市民可以向下列機構或人士提出，這並不會限制了市民向警方或廉政公署或其他當局投訴的權利：-





(a)	選管會委任處理有關選舉安排的選舉主任；





(b)	選舉事務處，一個在選管會轄下運作，以總選舉事務主任為首的獨立部門；及





(c)	投訴處理會。





6.	警告：如投訴任何選舉事務處職員或選舉主任的操守、行為或行動，必須把投訴直接寄交投訴處理會，並於信封註明�機密�，以確保只有投訴處理會收到函件。





第三部分：投訴的限期及程序





7.	選管會的指引涵蓋了與選舉有關的活動，任何不遵守指引，濫用及不妥當之處如可糾正者，應在可能的情況下盡快作出補救行動。所有投訴必須盡速提出，因為任何投訴延誤可能會引致所採取的補救行動沒有作用或效果，及令失去所需的證據。任何在有關選舉日後的四十五天之後提出的投訴將不會受理。





8.	投訴的形式沒有規限，也沒有指定的投訴表格。投訴可用口頭或書面形式，中文或英文皆可。任何人士如欲作出口頭投訴，可致電投訴熱線電話            。





9.	在每一個案，投訴人均須表露本身身分及提供身分證號碼、地址、電話號碼或其他聯絡方法。書面投訴必須簽名作實。除非事件屬輕微性質，或須緊急處理，口頭投訴會以書面紀錄，而投訴人會被要求前往有關辦事處簽署該書面紀錄。投訴人的所有個人資料將會絕對保密。





第四部份：投票站內的投訴





10.	如有人士欲投訴有關在投票站內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他應依從以下的程序：





(a)	他應立即向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或助理投票站主任作出投訴。





(b)	如投訴事項未能被解決，或投訴人仍覺不滿或他的投訴對象為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或助理投票站主任，他應儘快將有關事宜向投票站所屬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主任報告，選舉主任的電話是列明於指引內。





(c)	當選舉主任不能解決投訴事宜，投訴人應儘快致電選舉事務處的投訴熱線，扼要說明其投訴內容。投訴人隨後應儘量搜集有關的證據去支持其投訴。由於他是不准在投票站內與選民談話或通訊，他可能需要離開投票站後才能搜集所須證據。





(d)	選管會的投訴處理會的委員或選舉事務處的職員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儘快處理上述的投訴。





在每一投票站內將會提供一份「投票站投訴程序指引」（連同有關選舉主任及選舉事務處投訴熱線電話號碼）以供查閱。





11.	投票站主任必須親自或透過其副投票站主任或助理投票站主任將第10(a)及(b)段提及的投訴及任何其他投訴和有關選民資料的查詢記錄在案。





第五部分：投訴處理





12.	選舉主任及選舉事務處有責任向投訴處理會報告所有投訴及不妥當之處〔參閱本章第18段〕。除非是項投訴屬於輕微性質或選舉主任已獲授權處理，任何由選舉主任或選舉事務處收到的投訴，將會呈交投訴處理會，並附上評論及所有有關該投訴的資料。如有需要，投訴處理會在收到投訴後，會向有關的選舉主任或選舉事務處要求進一步資料或意見。





13.	投訴處理會，選舉主任及選舉事務處(若他們已由投訴處理會授權)，可要求投訴人提供關於是項投訴的進一步資料，或安排會晤投訴人，以作澄清或尋求證據。投訴人可能會被要求宣誓証明他所作的投訴或陳述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如投訴人不能提供所需的進一步資料，或拒絕會晤或宣誓，投訴處理會、選舉主任或選舉事務處可對此投訴作進一步行動，亦可不作進一步行動。





14.	所有真確的投訴均會在合理的切實可行範圍內，儘快由已獲授權的選舉主任或投訴處理會處理及考慮，對投訴的理由及收集了的所有有關資料和証據作出探討〔參閱《選管會條例》第6(3)條〕。





15.	當一個投訴個案被確立後，有關方面便會決定採取那種適當行動，包括下列其中一項或多項措施：-





(a)	對被投訴的事件採取補救辦法，例如將違反有關指引規定而展示的選舉廣告除去；





(b)	向有關人士發出警告，要求中止被投訴的活動；





(c)	在作出合理的努力以聯絡有關人士並給予他或他們一個合理機會作出申述後〔參閱《選管會條例》第6(4)條〕，發表公開聲明提出公開譴責有關人士及其所作出的行動或遺漏事件〔參閱各章指引〕；





(d)	把個案轉介往廉政公署作調查及╱或進一步行動，不論是否附加評論〔《選管會條例》第5(e)條〕；及





(e)	把個案轉介予律政司司長或警方，不論是否附加評論，以使有關當局採取進一步行動，例如對涉嫌人士提出檢控〔《選管會條例》第5(e)條〕。





16.	投訴處理會會以書面通知投訴人他們對投訴作出的決定。如投訴事件不被確認接納，投訴處理會並會加以解釋。





第六部份：選管會就有關投訴所作的報告





17.	就一切關於選舉向選管會提出的投訴，選管會均須於選舉結束後三個月內向行政長官呈交報告〔《選管會條例》第8(1)、及(2)條〕。





第七部分：選舉主任及選舉事務處的責任





18.	選舉主任或選舉事務處當收到任何投訴時，及當他們認為有關選舉、投票或點票發生嚴重失當的事件時，必須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向投訴處理會報告(以書面呈報，或視乎情況以其他方式呈報)。





第八部分：虛假投訴的制裁





19.	任何人士如向廉政公署人員作出明知是虛假的犯罪報告或令致廉政公署人員收到虛假犯罪報告，或以虛假資料，或虛假聲明、指控而誤導該等人員，均屬違法，可被判罰款$20,000及入獄一年〔《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第204章)第13B條〕。同樣，向警務人員作出虛假報告或提供虛假資料，亦屬違法。〔《警察條例》(第232章)第64條〕。任何人士如向投訴處理會作出明知是虛假的投訴及提供虛假資料，而明知該處理會會轉介是項投訴及資料予廉政公署或警務處者，亦同樣違法。若任何人士明知故意地在提交投訴處理會或選舉主任或選舉事務處的宣誓証明中作出實質上虛假的聲明或口供，便屬違法，可被判入獄2年及罰款〔《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36條〕。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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